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修改《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的决定

第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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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修改《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的决定

经钦州市第六届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现决定对《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中“鼓励下列文明行为”修改为“自觉遵守下列行为规范”。

二、将第六条第（九）项“不涉黄赌毒”修改为“诚信经营，公平买卖”。

三、将第六条第（十三）项“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修改为“文明乘车”。

四、将第六条第（十六）项“拒绝浪费，不剩饭菜”修改为“拒绝浪费，勤俭节约”。

五、将第六条第（十七）项“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修改为“规范饲养畜禽、宠物，携带犬只出户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卫生清理措施”。

六、将第六条第（十九）项“不损坏景点景观”修改为“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本决定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
（2022年4月11日钦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4号公布，根据2024年2月20日钦州市第六届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行为，树立新时代文明风尚，提升公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行为促进及其相关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应当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预算，实现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科学化、常态化和制度化。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结合文明创建，加强文明行为宣传和引导，做好基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本辖区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四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办理有关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建议；

（二）总结、推广有关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经验做法；

（三）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有关部门，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五条  做好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非法人组织应当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支持和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公众人物、教育工作者、高等院校学生等应当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起表率作用。

公民应当积极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六条  自觉遵守下列行为规范：

（一）邻里和睦、互相帮助；

（二）不讲粗话脏话；

（三）不随地吐痰；

（四）不乱涂乱画；

（五）不乱搭乱建；

（六）不破坏花草树木；

（七）不损毁公共设施；

（八）不酗酒，不在公共场所猜码划拳；

（九）诚信经营，公平买卖；

（十）礼让斑马线，不闯红灯；

（十一）车辆各行其道，不乱停乱放；

（十二）走人行横道，不翻越护栏；

（十三）文明乘车；

（十四）有序排队，不插队；

（十五）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喧哗；

（十六）拒绝浪费，勤俭节约；

（十七）规范饲养畜禽、宠物，携带犬只出户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卫生清理措施；

（十八）垃圾分类不乱扔；

（十九）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第七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提供资金、技术、义工、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参与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第八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倡导和树立文明规范，鼓励、支持、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开展文明城市、文明街道、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文明行为奖励制度和文明行为先进人物困难帮扶制度。

第十条  鼓励有关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按照有关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优秀志愿者和见义勇为者等文明行为先进人物。

第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投诉；意见建议被采纳的，可以给予表扬、奖励。

第十二条  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会同市本级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制定本市年度不文明行为重点治理工作方案，方案包含不文明行为重点治理清单以及重点治理的时段、区域等，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及市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根据前款确定的重点治理方案开展本地区、本部门年度不文明行为治理工作，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单位年度工作考核内容。

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可以根据文明行为促进工作需要，在市本级不文明行为重点治理清单的基础上，依法确定需要列入其行政区域内重点治理清单的其他不文明行为。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建设和管理中不文明行为的监督管理，依法及时制止和查处破坏市容环境，损坏公共设施、毁损绿地、污染水体空气、施工超标噪声等违法行为。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加强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执法，及时制止和纠正交通出行不文明行为，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商务、文化旅游等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规范市场秩序，制止不文明经营行为，依法查处欺诈消费者等违法经营行为。

第十四条  市、县区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等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不文明行为综合整治机制，开展联合执法、重点监管等工作。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应当建立有关不文明行为违法案件移送、执法协作、信息共享和情况通报制度。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及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在公共场所和城乡公共空间，开展文明行为促进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公益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养成文明行为习惯。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广告发布平台等传播媒介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正面引导，报道文明行为先进事迹，传播文明理念，监督不文明行为，营造全社会鼓励和促进文明行为的氛围。

第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机构应当开展文明行为教育，将文明行为教育纳入学生德育系列教育，培养文明习惯。

第十七条  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建立文明行为评估体系和标准，积极培育和打造地方特色文明品牌。

第十八条  市、县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在评选表彰各类文明创建先进时，应当将文明行为表现情况作为评选标准和推选条件。

第十九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法人组织应当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本单位职业规范要求，将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本单位入职培训、岗位培训、年度绩效考核内容。

窗口服务行业、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或者本单位的特点，制定优质服务标准和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措施，加强本行业或者本单位文明行为引导工作，树立窗口文明形象。

第二十条  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城市文明指数测评体系，定期开展文明行为情况社会调查，做好民意征集和测评等工作，并向社会公布测评结果。

第二十一条  实行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责任区制度。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对其工作场所、营业场所或者服务区域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予以劝阻；属于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并协助取证。

从事物业服务、保安服务的企业应当对服务区域内的不文明行为予以劝阻；属于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并协助取证。

第二十二条  文明行为促进工作有关单位可以聘请文明行为公共劝导员、监督员，协助做好文明行为宣传、引导和不文明行为制止、纠正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文明行为促进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6月20日起施行。




